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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7-019）

和《2016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20）。 

依照深交所的监管要求，公司需要进一步披露“前10名股东”和“前10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中的“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安盈金睿资产管理计

划”与“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睿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情况。

公司根据《2016年年度报告》对应的报告期期末股东名册中资产管理计划的持股

数量，结合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华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情况，对《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的股东持股信息更正如下： 

在《2016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情况”之“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的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40,014,000  40,014,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5,700,000  5,700,000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5,130,000  5,130,000  质押 1,790,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3% 4,104,000  4,104,0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7% 2,052,000  2,052,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1.56% 1,246,466   1,246,466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

成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94,300   394,30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

－安盈金睿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7% 219,810   219,810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

睿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 193,510   193,51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

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4）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旭东 1,246,466 人民币普通股 1,246,466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成长对

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3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30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安盈

金睿资产管理计划 
219,810 人民币普通股 219,810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睿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93,510 人民币普通股 193,510 

景风凌 1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00 

刘二虎 11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00 

于宏杰 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00 

黄洁 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00 

梁次华 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92,100 

潘新民 85,950 人民币普通股 85,95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参见注 5） 

1、李旭东，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246466

股，共持有 1246466 股； 

2、景风凌，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44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900 股，共持有 156,200 股； 

3、黄洁，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94300 股，

共持有 94300 股； 

4、梁次华，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92100 股，

共持有 92100 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40,014,000  40,014,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5,700,000  5,700,000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5,130,000  5,130,000  质押 1,790,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3% 4,104,000  4,104,0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7% 2,052,000  2,052,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1.63% 1,301,913   1,301,913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

成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94,300   394,300   

景风凌 境内自然人 0.20% 156,200   156,200   

吉林银行理财资金 其他 0.17% 138,063   138,063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

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4）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旭东 1,301,913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13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成长对

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3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300 

景风凌 1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00 

吉林银行理财资金 138,063 人民币普通股 138,063 

刘二虎 11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00 

于宏杰 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00 

黄洁 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00 

梁次华 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92,100 

潘新民 85,950 人民币普通股 85,950 

廖镇鹏 8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1,3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参见注 5） 

1、李旭东，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246466

股，通过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睿 2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股 55447 股，

共持有 1301913 股； 



2、景风凌，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44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900 股，共持有 156,200 股； 

3、吉林银行理财资金，通过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睿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持股 138063 股，共持有 138063 股； 

4、黄洁，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94300 股，

共持有 94300 股； 

5、梁次华，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92100 股，

共持有 92100 股； 

6、廖镇鹏，通过中信建投基金－光大银行－中信建投基金－华杉三期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持股 81300 股，共持有 81300 股。 

注：表中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股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额,是按照该股东在其所在的资产管

理计划中的出资比例计算得出。 

 

在《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股本及股东情况”

之“（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的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40,014,000 40,014,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5,700,000 5,700,000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5,130,000 5,130,000 质押 1,790,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3% 4,104,000 4,104,0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7% 2,052,000 2,052,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1.56% 1,246,466 0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成

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94,300 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

安盈金睿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7% 219,810 0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金睿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 193,5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2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40,014,000 40,014,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5,700,000 5,700,000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5,130,000 5,130,000 质押 1,790,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3% 4,104,000 4,104,0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7% 2,052,000 2,052,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1.63% 1,301,913 0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成

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94,300 0   

景风凌 境内自然人 0.20% 156,200 0   

吉林银行理财资金 其他 0.17% 138,0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表中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股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额,是按照该股东在其所在的资产管理计划中

的出资比例计算得出。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其他内容不变。 

造成本次变更的原因是资产管理计划的具体投资者无法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提供的定期股东名册获取，公司需另行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机构

申请才能获得。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披露中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公司对由

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18日 




